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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原野
海水法审

（2023）03号
行政违法

原野未经市水行政主
管部门批准擅自挖砂
行为，违反《辽宁省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
国防洪法>办法》第
十七条(二)项的规定;

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
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
》第四十一条(二)项的
规定;《海城市非税收
入与罚没标准》第三十

八.2.2条的规定

罚款

1、立即停止违法行
为限三日内将挖砂处
平整确保水库安全；

2、罚款贰仟元

0.2 2023.10.11 2024.10.11 2024.10.11

2 闫维英
海水法审

（2023）04号
行政违法

闫维英未经市水行政
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挖
砂行为，违反《辽宁
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
和国防洪法>办法》
第十七条(二)项的规

定;

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
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
》第四十一条(二)项的
规定;《海城市非税收
入与罚没标准》第三十

八.2.2条的规定

罚款

1、立即停止违法行
为限三日内平整河道
确保行洪安全；2、

罚款贰仟元

0.2 2023.10.11 2024.10.11 2024.10.11

3 马广利
海水罚字

(2023)年第2号
行政违法

马广利未经市水行政
主管部门批准，擅自
翻动土体行为，违反
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
人民共和国防洪法>
办法》第十七条(二)

项的规定。

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
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
》第四十一条(二)项的
规定;《海城市非说收
入与罚没标准》第三十

八.2.1的规定

罚款

1、立即停止违法行
为限三日内平整河道
确保行洪安全；2、

罚壹仟元

0.1 2023.10.16 2024.10.16 2024.10.16

4 顾恩九
海水罚决字
(2023)年第05

号
行政违法

顾恩九未经市水行政
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挖
砂行为，违反《辽宁
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
和国防洪法>办法》
第十七条(二)项的规

定。

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
民共和国防洪法>办法
》第四十一条(二)项的
规定;《海城市非说收
入与罚没标准》第三十

八.2.1的规定

罚款

1、立即停止违法行
为限三日内平整河道
确保行洪安全；2、

罚款壹仟元

0.1 2023.10.26 2024.10.26 2024.10.26


